
臺南市114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
『學障礙鑑定研判研習』

• 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 承辦單位：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中學。

• 辦理時間：114年10月22日(星期三)下午13:00-下午16:30。

• 研習地點：大橋國中階梯教室(臺南市永康區東橋十街1號)。

• 講師：嘉義大學特教系江俊漢助理教授



學習障礙鑑定取向

一、成就差距取向：

• 能力與成就的差距，如智商與成就
差距在1.5標準差以上，或是用迴歸
預測的方式（數學成就低於智力預
測-2標準誤）。

• 主要認定實際數學學習成就低於預
期水準進行篩選，認爲數學困難是
其他能力所衍生的問題（secondary
problem）

• 用差距篩選結果7% (林秀柔，1989)

二、核心能力缺陷取向：

• 基礎數學概念評量（柯華葳，2005
）、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謝嘉
恩、李俊仁，2019）、基本數學核
心能力測驗(洪儷瑜、連文宏，2017)

• 強調數學障礙的數感、數學事實提
取困難、計算程序之核心缺陷進行
篩選，認定數學障礙是原生問題（
primary problem ）。

• 用核心缺陷篩選的結果3% (柯華葳
，2005)

洪儷瑜、連文宏（2017）數學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



各國學習障礙的定義與鑑定取向
• 美國IDEA中定義特定型學習障礙(SLD):理解或使用語言（口語或書面語言）時，涉及一種或多種
基本心理過程的障礙，這可能表現在聽、思考、說話、閱讀、書寫、拼字或進行數學計算的能力
不完善（IDEA, 2018）。

• 英國歸類在特殊教育需求與障礙(SEND)：在學習方面有極大的困難，或已經有障礙必須使用設備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 2014）

• 芬蘭歸類在需要特殊支持（special support，第三層8.1%），透過三層支持的概念（第一層一般
支持，第二層是高強度支持10.6%）（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and Basic Education Act, 
2014）

• 台灣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
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教育部，2024）

• DSM－5特定型學習障礙：閱讀（正確、流暢、理解）、書寫（拼寫、寫作表達）、數學（數概
念、計算、數學推理）（APA, 2013）

• 目前，世界上缺乏一致的定論（Knight, 2017）。

• 但是定義上，以學業學習相關技能有困難為主，採「核心能力缺陷」為取向或以「學習需求」為
主的鑑定方式！

https://eurydice.eacea.ec.europa.eu/national-education-systems/finland/special-education-needs-provision-within-mainstream-education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a/300.8/c/10

核心困難／ＲＩＴ發現需求存在／差距標準

發現極大困難／障礙，提供服務滿足需求

提供不同層次支持，滿足學習需求

核心困難／差距標準／ ＲＩＴ發現需求存在

核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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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25)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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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文宏、洪儷瑜（2011）: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之藥物原理及其相關議題。應用心理研究，49，89-110。



學障鑑定的研判說明

• 學障的鑑定有三個準則:

1. 智力正常或是正常以上，

2. 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3. 顯著困難於一般教育之(有效)介入無效。

• 什麼是智力正常或正常以上，以及什麼是內在能力顯著差異。

• 顯著困難的定義應該是成就低落，要根據什麼標準設定低落，由各縣市依照

鑑定基準並參考鑑定說明手冊決定。（量化資料3~7~15%?還是質性資

料？）

• 但必須要提醒的是儘管所有測驗都可以有百分等級，而且可以有看起來頗

為漂亮的成就分配，但是在學障定鑑定時，一定要考量題目是否難度過高，

造成實際上難以區辨低表現者閱讀能力的問題。（若測驗難度過高使低成

就跟閱障被劃分在同一群，容易造成鑑定出比例過高！）謝嘉恩、柯華葳、李俊仁（2019）



學障的鑑定有三個準則:

1. 智力正常或是正常以上（= 魏氏智力量表？如何取決智力？

1SD(84%)~2SD(98%) ）

2. 內在能力顯著差距，(2013舊法：能力間、能力-成就、成就

間、成就內、評量方式)（2025新法：在聽覺理解、口語表

達、識字、閱讀理解、寫字、書寫、數學運算等基本學業能

力）

3. 顯著困難於一般教學介入無效（16%~3%）



研判內容重點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學習障礙
出現率

學習障礙佔總人口的3%～5%（引自中華民國學習障礙
協會）

國外研究認為出現率為10－15％（Vellutino et al, 2004.）

近期認為嚴重識字困難大約有5-10% (Flechter et al., 
2019)

平均每班約會出現至少一到兩位有學習障礙或學習有困
難的學生．

以最低到最高的比例，大約會有3~15%的學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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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國中小人數123.5萬，全國學障鑑出率為2.67%USA:SLD 35% + SLI 18% ( Rawe, 2024)
https://www.understood.org/en/articles/conditions-covered-under-idea

5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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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國中小人數177.2萬，全國學障鑑出率為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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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台南市國中小人數138413，學障鑑出率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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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可依據
最新學習障礙鑑定基準再進行修正） 

向度 研判重點

智力正常
FSIQ80以上
*FSIQ低於80，需符合下圖之研判參考內容。

學習表現顯著
困難

1.國語/數學未經調整的成績PR16以下
*PR16~25須 FSIQ90以上
2.依據鑑定基準二、三界定學障亞型

排他
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
造成之結果

一般教育介入
須為期三個月以上，針對單科課程或核心困難，每周至少一次30分鐘以上，且須
有8~12次紀錄資料呈現介入後反應。
*重新評估個案，需有特殊教育介入的教學輔導紀錄。

114.5.5 身障工作小組第5次會議修正（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

• 「篩選」還是「診斷」標準？
• 成績（成就），還是能力？
• 基準二「亞型」或是「困難」

新法：

基本學
業能力

• 加入「語言」

強調「
有效」

學習障礙的表現指標為聽、說、讀、寫、算等方面出現顯著困難，因此，學校的學習成就僅能做為參考依據，
不宜直接做為拒絕或是研判為學習障礙之主要依據，仍需以多元資料佐證研判。（p.4）



臺南市學習障礙鑑定綜合研判流程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

建議FSIQ考量區間，或可採優勢組合量表指數 建議FSIQ考量區間或優勢指數（語文理解VCI、流體推理FRI、工作記憶WMI
）。排除智力正低下，（可考慮非語文或其他非學業表現像是擔任幹部表現
突出或校隊選手）



顯著困難（核心缺陷）:聽、說、讀、寫、
算

• 學生必需在聽、說、讀、寫或算的學習上出現顯著困難，同時，鑑定的研判

依據，不能僅依靠單一方式，需進行多元評量（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

明，2025 ）。

• 核心缺陷需要有多元資料證據，像是標準化測驗（個別化施測），同一項能

力，多元資料應呈現出一致性（不論是在標準化測驗或是質性資料）。

• 可參考台南市學習障礙資料搜集：標準化測驗＋質性資料（臺南市學習障礙

研判標準說明，2025 ）



顯著困難之參考（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

• 在研判時仍須留意每個測驗之測驗編製特性（選擇最可信的資料。
例如：看字讀音或看字寫注音，哪一個比較接近「識字能
力」？）。

• (一)年級差距：得分低於就讀年級兩個年級的平均數或以上者
（年級分數 /當量）。但是，國小高年級以上者，年級差距須要
增加。

• (二)標準分數差距、百分等級常模：表現低於其年齡（級）組平
均數 1.5個標準差（PR7）或表現在該年級常模百分等級10（Z=-
1.28）以下者，但仍須注意測量誤差，並且對照一般學業表現是
否相符。



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之參考（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
標準說明，2025 ）

(一)智力正常或以上之判斷，建議以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為主，全量表FSIQ80或語文

理解、知覺推理等任一因素指數大於或等於80。(此立論基於，學障生應有一定的

認知能力，才能受益於學習策略的習得)

(二)因特定類型（困難情形）學習障礙學生容易隨著學習成長使其智力測驗分數下

降，學生智力測驗表現如未達前述標準，尤其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學生。      

如從其他多元評量資料發現可能低估其實際智力時，可從低年級之智力測驗表現、

日常行為反應或學科以外領域之表現等方面，舉出智力正常之明確具體事例，研判

是智力正常。（可參考前次測驗情形～ＧＯＯＤ！）



何謂智力正常？

• 智力的樣貌，只有魏氏智力測驗組合分數可以代表嗎？

• 語文理解與閱讀有高度相關！意指：如果有閱讀理解困難，其語文理

解可能也不高！(高層次能力要看出跟智力有顯著差距，不容易)

• 建議採用多元智能的概念：如果智力臨界，可參考其他非語文表現，

代表該生適應生活之智能與同儕沒有顯著差異，甚至更好（例如：運

動選手或是幹部），足以代表該生智力正常之有力證據。



智力正常或是正常以上

• 嘉義縣沒有明確規範
• 若智商為 75 以下，需確認生活適應無顯著困難，
或可從多元評量資料中發現低估其實際智力，
與排除智能障礙者

• 排除學習表現是受到智力所造成

• 彰化縣、台東縣、苗栗縣、南
投縣70以上

• 基隆市、宜蘭縣、台北市、金
門縣：FSIQ 85－80以上，或語文理解、知
覺推理、工作記憶三項因素指數智商之一大於
或等於 85-80，或全量表智商低於 85-80 但
WISC-IV指數智商之間具有明顯內在差異或具
有優勢能力者，或確定學生的智商確實受非智
力因素影響而被低估者

• 新北市：智力正常的標準訂為WISC-IV全
量表或語文理解、知覺推理等任一因素指數在
平均數負 1.5 個標準差(智商 78)±95%信賴區間
以上者;但若屬於高階的閱讀理解、寫作、數學
理解等學業表現困難者，則該學業項目表現需
與智力測驗差距達 1.5 個標準差以上，臺北市
亦有類似規定

•新竹市-1.5SD (約78以上）

胡永崇（2021）高屏地區特殊教育教師對WISC-IV應用於學習障礙鑑定的態度研究



用智商來定義學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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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定義與選擇（需要統一標準？）

•以多元智能的概念，魏氏智力分數難等於智商。

•智力測驗（分數的迷思：95％區間，分數不等於智力）

•智力正常的水準範圍：從負2個標準差（2％）到負１個
標準差（17％）皆有。

•語文智商（ex:語文理解）與作業智商（ex:流體推理）的
相關不高，因此作為差距標準是有爭議的！僅鑑定支持證
據，非主要判斷依據。（若依新法，此標準可能不適用，
因內在能力未提到智力）

•語文智商與閱讀有高相關：因此建議差距標準應最好是以
語文智商為主，但是難達到差距。

• 李俊仁（2010）。智力與閱讀障礙。115-129



閱讀障礙者的智力測驗分數

•智力測驗的概念是學習的潛力，但實際上部分內容可能
測的是目前的知能表現（課內、課外讀物的影響）

•國中的閱讀障礙者，其智力分數可能反應著閱讀障礙的
結果，而非原來學習潛力。（ex:國小是學障，國中成智
障）

•因此，年紀大的閱障者，就越難符合差距標準。

•建議低年級就施行閱障篩選測驗。

• 李俊仁（2010）。智力與閱讀障礙。115-129



內在能力顯著差異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

(一)能力與成就差距：例如，智力正常之小學五年級學生，只有小學一年級的國語文程度。(識字／寫字／閱

讀理解)

(二)能力間之差距：例如，圖形空間能力很強，語文推理的能力卻很差。 (閱讀理解)

(三)成就間之差距：例如，數學表現和國語文表現有非常明顯的落差。(閱讀理解／數學運算)

(四)成就內之差異：例如，讀得出字音，卻無法瞭解字義。(聽覺理解)

(五)評量方式差距：例如，填充與選擇題間表現的差距(寫字)；有時間限制時表現差距；紙筆測驗與實際操作

的表現差異。

(六)如果學生主要困難是與智力高相關項目，如：閱讀理解、寫作或數學理解，則該項目表現與智力測驗

表現之差距需達1.5個標準差以上或表現在該年級常模百分等級10以下者，可以做為符合差距標準之研判

依據。學生年級越高，差距標準需更高。

(七)智力測驗的分測驗分數間有差距，或是學科間表現出現差距，不應是直接判斷為學習障礙之標準。但可

以做為參考資料。智力測驗分數間之差距，請先查閱差距之基本率（小於或等於百分之10）再予以判斷（可

再思考，新法是否適用）。



差距標準的使用時機

•基本假設：兩個高相關的變項，但某個學生的兩項資料

悖離高度相關，表示偏離常態（abnormal）。

•智力跟閱讀理解高相關，因此差距標準尚可使用。

•智力跟識字能力相關低，所以如果以識字為閱讀指標時，

智力並非考量差距的重要指標！（可參考其他的差距）

•判斷亞型顯著困難時，可適時參考！
• 李俊仁（2010）。智力與閱讀障礙。115-129



差距標準

•早期的差距標準：能力-成就差距標準（Bateman, 1965）

• 2004年的ＩＤＥＡ法案，反對差距標準（智力-成就），改用
ＲＴＩ模式（實證有效介入EBP）。

•智力跟閱讀理解高相關，智力跟識字能力相關低。

•智力跟語文智商高相關，智力跟操作智商低相關。

•採不同閱讀表現定義（理解、字詞、國語成就測驗）會有不同
結果。

• IQ跟教學介入沒有相關！（Stuebing et al., 2009）

•差距標準無法獲得實證基礎，以及「等著失敗」之議題，因此
需要修改！

• 李俊仁（2010）。智力與閱讀障礙。115-129



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 WISC-IV的內在差異因而常作為「個人內在能
力有顯著差異」的鑑定標準之一，合理嗎？

• WISC-IV技術手冊(陳榮華、陳心怡，2007) ：
適用於各類特殊教育學生的智力評估，而非作
為診斷之依據，得分組型絕不能作為任何診斷
或是分類的唯一依據！

• WISC-IV 的內在差異，與基本學業表現的困難
程度及介入的效果，並無明顯關係(D' Angiulli 
& Siegel, 2003;Watkins, Kush, & Schaefer, 
2002) 

• 一般非學習障礙學生仍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具有
WISC 內在差異的現象，只是學習障礙學生比
例較高而已

• 符合某些特定組型的學習障礙學生比例偏低，
若據以作為鑑定基準，將排除相當數量的學習
障礙者

• WISC 智力測驗有 75 種以上不同分測驗差異之
組型，但這些指標對學習障礙學生鑑定，「不
是幾乎沒有，就是沒有」鑑定的實用性

• 根據智力測驗結果的弱項實施認知訓練，也非
增進學業表現的有效策略

• 上述研究證實魏氏內在能力差
異沒有效度！

• 結論：不建議以 WISC-IV的內
在差異因作為「個人內在能力
有顯著差異」之參考！

胡永崇（2021）高屏地區特殊教育教師對WISC-IV應用於學習障礙鑑定的態度研究



魏氏智力測驗與特定型學習障礙（ＳＬＤ）

• 儘管鑑定ＳＬＤ的方法不同，但可預期他們在魏５中仍會呈現特
定的強弱項（陳心怡，2020，魏氏兒童智力量表技術和解釋手冊
，p.166）。注意，這邊說的不是組型！

• 但是，手冊所提供的閱讀障礙（ＳＬＤ－Ｒ）與讀寫障礙（ＳＬ
Ｄ－ＲＷ）中，在各分測驗、歷程與組合分數之平均表現，跟一
般對組比較幾乎都有顯著差異！

• 較難從上述分數中判定ＳＬＤ，ＳＬＤ的強弱項有可能存在於任
何分測驗、歷程或組合分數中，或是必須符合所有項目都是弱勢
！？



王瓊珠（２０１８）

符合差距標準：
智力和成就相關高
但有核心缺陷：寫字

主要核心缺陷：理
解

主要核心缺陷：計
算

主要核心缺陷：識
字



王瓊珠（２０１８）

主要核心缺陷：計
算流暢度



調查：２０個縣市使用內在能力差異標準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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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閱讀障礙協會（ＩＤＡ）
取代差距標準的建議
（Catt et al., 2024）

• 使用聽理解（listening comprehension）與閱讀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之間的差距，來取代智力與
成就間的差距（ IQ-achievement discrepancy）

• 這樣的指標，在鑑定與教學實務上有功性！
• Ex:使用輔助性科技，像是語音報讀，對於「聽理解好－
閱讀理解差」的閱讀障礙來說有幫助，但是無益於聽理
解差的學生。如果兩者皆差，要處理的不是只有閱讀的
問題，語言能力也要。



舊：何謂一般教學介入「無效」?

新：一般教育所提供有效介
入，無「明顯改善」?



一般教育介入，難有效改善之參考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4 ）

(一)學生學習表現之困難宜與學習扶助或其他教學介入成效之資訊結合研判。學

生轉介鑑定學習障礙前，學校應先針對其主要問題進行教學（如注音符號教學、

識字教學、數學運算教學），並收集學習歷程與表現樣本。這些教學介入的頻率、

次數建議每週三節？（轉介前紀錄表寫一次）以上及持續時間至少一學期。

(二)一年級就出現嚴重的學習落差，且不預期一般學習扶助介入可以有明顯改善

者。



有效教學介入：
臺南市學障生轉介
前介入紀錄表

• 針對學習問題，對應介入策略（Ｉntervention），紀
錄學生反應 （Ｒesponse）

1) 連續且規律性教學為期 3 個月以上，每周至少３次？，每次30 分鐘以上為原
則

2) 採實證有效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至少 2 種以上不同策略，單科介入12 次以上

3) 課程本位教學為原則，教學內容與評量內容須相呼應

4) 轉介前介入得與特教教師諮詢或合作教學。



介入反應模式（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擺脫傳統測驗-診斷模式，改為
教學介入-鑑定模式。

•分為三層介入，第一層一般教
學、第二層（20~25%）四到六
人每週三次、第三層（第二層
無效）一到三人每週五次。

•優點：確保教學品質、排除教
學不當；實證為基礎的教學介
入；降低特殊教育介入的資源。



介入有無改善，如何判斷？



「反應」的界定

• An RTI system, however, can only b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hen 
“response” is meaningfully defined: 
有意義的「response」定義？ 

操作性「respons」定義 : 
• Method（評斷方法）

(1) 最後狀態－達到或接近平均水準。
(2)成長趨勢 – 有改善（但要改善多少？）。

• Measure（測驗工具）
A. 近端-使用介入的教材所編的測驗
B. 中端-與近端教材結構相似，但內容

不一樣也沒教過，再編製成測驗

C. 遠端-標準化測驗

✓台灣是接近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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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The 2017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results indicated that 32% of fourth grade students 

and 68% of fourth grad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scored 

below the Basic level in reading. Children scoring below a 

Basic level are unlikely to make simple inferences about 

characters or plot events, provide details to support inter-

pretations, or identify main ideas in information text. The 

large number of children below this level of performance 

signifies that educators,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imply not doing enough. This seems 

especially true for at-risk readers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

ties in the late elementary and middle grades. However, 

improv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as complex a task as 

the act of comprehension itself, which, as is well known,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many cognitive processes, 

knowledge bases, and strategies and is influenced by text 

and task demands (Cain et al., 2004; Kintsch & Van Dijk, 

1978; RAND Reading Study Group, 2002).

Two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Mindful of the problem and challenge, w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tutoring program that addresses some of the 

complexity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a large group of 

economically and racially diverse intermediate-grade stu-

dents with adequate word reading but poor comprehension. 

The program’s purpose is to teach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

ing information (e.g., social studies) texts. We also devel-

oped near-transfer (NT) and mid-transfer (MT; proximal) 

measur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be used in combina-

tion with commercially developed far-transfer (distal) mea-

sures to obtain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estimate of 

program effects.

Latent variables—one for the NT and MT measures and 

one for the far-transfer tests—were created to compare two 

variations of the tutoring program against each other and 

against controls in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R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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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Influenced by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Used to Define Response? 
Implications for Identifying Children W 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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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has been promoted for nearly 20 years as a valid supplement to or alternative method 

of learning disability (LD) identification. Nevertheless, important unresolved questions remain about its role in disability 

identification. We had two purposes when conducting this study of 229 economically and racially diverse poor readers in 

Grades 4 and 5 in 28 public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Nashville. First, we examined predictors of the children’s 

response to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utoring program. Second, we explored the utility of different methods (growth 

vs final status) and measures (near- and mid-transfer vs far-transfer) in operationalizing “response,” and whether these 

contrasting methods and measures identified similar children. Findings indicated students with higher pretreatment scores 

on expressive vocabulary, nonverbal IQ, teacher ratings of atten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measures were more 

likely classified as responsive with final status methods. Students with lower pretreatment comprehension scores were 

more likely identified as responsive with growth methods. These and other findings suggest “response” is strongly context 

dependent,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validity of RTI as a means of disability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RTI, reading comprehensi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identification

最後狀態 成長趨勢

最後狀態
or

成長趨勢

自編閱讀教材
類化自編教材
標準化閱讀測驗 （遠端）
標準化閱讀測驗 （遠端）

• 學生前測能力（認知、語言、閱讀）高（低風險組），
使用「最後狀態」較容易為「有反應者」

• 學生前測能力（認知、語言、閱讀）低（高風險組），
使用「成長趨勢」較容易為「有反應者」

要注意在RTI中，不同
的評斷方法(method)
或測量工具(measure)
，可能會造成不一樣
的「response」

PR50

ＣＢＭ



ＲＴＩ
研究建議

• 建議短期的轉介前介入，最好看的

是成就資料的表現，因標準化測驗

不會在短期Tier12介入有明顯的改變

• 其次有依照順序進行Tier1和Tier2的

教學介入，會比單存直接進入Tier２

的成就表現上升許多，也就是需要

依照介入的順序會比較好，

• 但這也強調出Tier1若沒有做教學上

的調整，僅作Tier2的密集訓練，這

樣成效也比較小，表示第一線的老

師做一般教學介入的重要性！

Ａ組

•第一階
•第二階

Ｂ組

•傳統
•第二階

Ｃ組

•傳統
•傳統



轉介前介入建議撰寫方向

• Tier 1 ：多數介入看成效不佳!

• 必須針對學習問題：閱讀理解、作文困難

、記憶力、閱讀流暢性做對應的介入

• 有針對分心做介入，但未提供注意力相關

之資料

• Tier 2: 建議可搭配提供兩次線上科技化評量

分數（期初與期末，不連續也可）

• 根據研究發現低成就學生容易表現不穩定

，建議不要以單一測驗點做篩選依據，至

少追蹤兩次（兩次皆呈現低成就，不必連

續亦可，表現35%以下的學生約佔全部的

24%，三次則降為8%做篩選太嚴格，因此

僅需兩次即可），例如：補救教學科技化

評量成績兩次不通過 (洪儷瑜、連文宏，

2017)。

介入策略考
量普通教師
執行的場域
，是要在一
般教室的課
程（Tire1全
班）中可以
全班執行的!



有效教學介入的困難（Catt et al., 2024）

• 強調「有效 effective」的教學介入，如果是教學介入本身就無實

證支持，有可能造成錯誤鑑定。

• 即便使用有效教學介入，但是品質如何？

• 難以精準追蹤／監控學生進步情形



學習支援系統

洪儷瑜（2014）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辦法說明

學習扶助或其他額外
的小組密集教學（永齡、課輔）

一般教育有效介入



篩選：科技化資料1

介入成效：科技化資料2

洪儷瑜（2014）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辦法說明



學習障礙
各困難情形之研判

如何確定個案有「聽、説、讀、寫、算」的顯著困難？



困難情形：認字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4

高年級之後重要指標



識字診斷測驗結果解釋（孟瑛如等人，
2015）
•全測驗分數：全測驗原始分數可依據切截數，作為疑似生之判斷

參考。建議再參考其他測驗及識字相關資料進行綜合研判。

•各分測驗分數：分測驗表現可分析學生識字表現與錯誤類型，建

議可作為補救教學或IEP的目標規劃之參照。

•分測驗未通過切結點，可作為疑似生判斷依據嗎？

Presentation title 45



閱讀理解診斷測驗 （孟瑛如等人，2015）

•若受試者在全測驗原始分數低於切截點（PR10左右，不同年級不

一樣），則可視為疑似閱讀障礙之高危險群。

•各分測驗及分項能力之原始分數對照之切截數，可以說明個案在

不同閱讀理解能力紹的優勢與弱勢。

•分項測驗分數低於切截點，可作爲判斷疑似閱讀理解障礙之參考

嗎？

7/1/20XX Pitch deck title 46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孟瑛如等人，2015）

• 若受試者在全測驗的量表分數低於切截點，則可視為疑似書寫表

達障礙之高危險群。

• 各分項能力之量表分數對照之切截數，可以說明個案在不同書寫

表達能力上的優勢與弱勢。

• 分項測驗量表分數低於切截點，可作爲判斷疑似書寫表達障礙之

參考嗎？

7/1/20XX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孟瑛如等人，2105 47



數學診斷測驗（ 孟瑛如等人，2015 ）

• 利用本測驗篩選數學障礙疑似個案：受試者全測驗低於切截點，才是
數學障礙高危險群。任一分測驗低於切截點，則顯示該生弱勢數學能
力，作為了解數學困難之處（非判斷疑似之主要依據）。

• 依據需求做進一步相關測驗：智力、轉介前介入、數學能力相關測驗

• 依據學生學習問題擬定ＩＥＰ：依據錯誤題目對應能力指標（學習重
點）

• 測驗限制：一般學生、學障生適合，但不適合中、重度障礙學生（指
認知、功能缺損）。



困難情形：閱讀理解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困難情形：寫字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復健科診斷資料：視動協調、粗
大或精細動作之測驗結果



困難情形：寫作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困難情形：聽寫？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困
難
情
形
：
運
算

**通常運算能力國內小二階段結束才具備基本數學事實直接提取能力，因此建議小二生研判此亞型需考量:
1. 學生僅運算速度低於切截值，小二不可研判此亞型。
2. 學生的數概念(做對/做答題數)有低於切截值且質性資料呈現數概念困難之情形，才可能研判此亞型。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2019 基礎數學計算評量，時限內完
成之正確題數低於常模切截題數
(2019 基礎數學計算評量關鍵項目低
於切截題數代表須進㇐步鑑定)。



困難情形：解題

臺南市學習障礙研判標準說明，2025



計算或數學障礙：從學習障礙鑑定基準來
看（2013/2024）
• 神經心理功能異常，導致在聽、說、讀、寫、「算」有顯著困難

• 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
表現有顯著困難

• 鑑定辦法用的字詞：「算」、「數學運算」是包含哪些概念？

• 美國ＩＤＥＡ：「mathemetics calculation / problem solving」

• 「運算」：數感、數學事實提取、正確計算、流暢度計算等基本計算
有困難（李俊仁，2017）。

• 「數學問題理解」或「數學推理」是否符合呢？

• 根據12年國教課綱，數學領域的內容包含數與量、空間與形狀、座標
幾何、關係、代數、函數、資料與處理，但「數學運算」包含以上哪
些？未見說明（李俊仁，2017）



數學障礙範圍為何
• 數學計算障礙：小學中、低年級在點數、數字比大小、基本加減乘等簡單計
算內容的學習有困難

• 但點數、正整數的加減乘雖然構念上一致，但是會出現「困難程度」的議題
，如要加減乘都要全數落後，或是在比較基礎的單一向度落後即可，如二位
數加法、一位數乘法等。或是數量大小要在幾位數出現困難，才算數學障礙
？

• 如果稱為數學學習障礙或數學學習困難，除了指稱上述計算障礙(核心)之外
，還有可能指數學的架構定義在該年級課程標準所規範的內容（成就）。

• 如果以該年級數學領域或課程內容（數與量、機率、幾何、代數等），一個
四年級學生，在二位加減沒問題（二年級內容），但在多次退位計算出現困
難（三年級），或是無法計算小於10000的數量，這樣算是計算障礙還是數
學障礙？

李俊仁（2017）數學計算障礙的認知分析



從困難或障礙來界定

• 「障礙」一般來說是落後兩個年級以上，或遠低於智力預期且一般教學介入無效。

• 「困難」一般界定在該年級數學測驗低於25%，有時候也會用低成就（low 
achiever, LA）來描述困難

• 就台灣國中三年級數學會考表現待加強有33%；根據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
調查（ＴＩＭＳＳ），台灣八年級學生小數退位減法正確答題學生為84％。英國有
50%成人其數學程度在11歲的能力，23.7％的成人，數學能力等同於9歲。請問這
告訴我們什麼？

• 因此目前來看台灣學生數學「困難」，遠超過特教能提供的服務對象（特教生約為
3%）。

• 若朝「障礙」來看，一些數學學習障礙研究以學科表現為PR10以下（智力在
80/PR10、85/PR16、90/PR25），但實際上從教育可服務量也遠超過5%，也有
疑慮。

李俊仁（2017）數學計算障礙的認知分析



兩種取向之評量工具

成就差距取向以數學成就為主，範圍跟數學課程綱要的範疇一樣，像是數量、稽核、代
數、統計機率等。例如：國小低年級數學診斷測驗（秦麗花）、基本數學能力診斷測驗
（郭靜姿等人），國民中學數學能力測驗（周台傑），國民小學數學診斷測驗（孟瑛如
等人）。

核心能力取向以基礎數學核心能力為主，例：基礎數學概念評量（柯華隈）、學童數學

成就測驗、基本數學核心能力測驗（洪儷瑜、連文宏）、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謝嘉

恩、李俊仁，2019）。

從測驗名稱有辦法區辨測驗的取向嗎？？？

洪儷瑜、連文宏（2017）數學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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